环翠区工商局
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 
        2009年，工商环翠分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建立了工作网络，健全了运行机制，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效果。通过“环翠区政府”网站信息公开平台，及时、全面、有效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比较好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。
        一、概述
        2009年，工商环翠分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统一部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要求和责任，制定具体措施，加强了政府信息公开建设，加大了宣传力度，增进了与群众的沟通交流，有效拓宽了社会各界的监督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，服务于群众。
       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工商环翠分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和部署，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确定局办公室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责任科室，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，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，相关职能科室协调配合，业务科室各负其责，单位职工积极参与，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，全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        （二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是做好信息公开的基础。制订了《工商环翠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》、《公共信息网络上发布信息保密管理制度》，进一步明确机关各科室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职责和义务，同时就公文类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核，信息发布程序等都作了具体规定，从而确保网站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和网站信息的安全。
        （三）规范《指南》和《目录》编制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工商环翠分局信息公开工作规则》，完成了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的编制工作。明确了公开原则、主体、组织保障，主动公开的范围及内容，公开形式，公开时限等。
        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  
        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量。2009年，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8条。从内容分类看，机构职能3条，政策法规16条，业务工作37条，统计数据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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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。2009年，没有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        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        虽然在信息公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在公开的内容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，信息公开工作的便民服务性上还有差距；在公开的渠道上，多种形式的并用性上还存有不足。针对这些问题，今后将根据公众需求，拓展公开内容，不断丰富信息公开形式、细化公开内容；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公开沟通平台，更好地满足公众在信息上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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